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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

及由子公司向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审议程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召开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及

由子公司向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 2026 年公司整体生产经营计划和资

金需求情况，结合 2025 年的实际经营及资金利用情况，以及对 2026 年度子公司需

向银行融资的情况进行了预测分析，同意在 2026 年度由公司对子公司、并由部分

子公司对母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本事项尚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

议批准。

2.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至下

一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为止。

从股东会通过上述事项之日起，在此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

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

或股东会。

二、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万元）

母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市景兴包

装材料有限公

司

100% 32.37% 3,510.00

浙江景兴浆纸

有限公司
100% 0.00% 0.00

景兴控股（马）

有限公司
100% 59.96% 119,759.32

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平湖市景兴包

装材料有限公

司

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不适用 26.52% 5,400.00

（续上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万元）1

担保额度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担保

母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平湖市景兴包

装材料有限公

司

10,000 1.50% 否

浙江景兴浆纸

有限公司
30,000 4.49% 否

景兴控股（马）

有限公司
80,0002 11.97% 否

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平湖市景兴包

装材料有限公

司

浙江景兴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99% 否

注：1.经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尚在履行中的担保余额包含在本次预计担

保的总额度内。

2.本担保额度不包含经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会、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另行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景

兴控股（马）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提供担保的被担保人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平湖市景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王志明

（3）成立日期：1999 年 2月 23 日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九里亭大道 1358 号

（6）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纸箱、纸板、纸制品的制造、

加工、销售；从事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家禁止、限制外；除危险品

外）；机器设备租赁。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8）经营状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83,324,091.65 元，负债

总额 124,077,536.72 元，净资产 259,246,554.93 元，2025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

入 376,993,893.08 元，利润总额 8,230,344.64 元，净利润 6,070,059.35 元。该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32.37%。

（9）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浙江景兴浆纸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2）法定代表人：王志明

（3）成立日期：2025 年 9月 30 日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景兴一路 1 号 7 幢 508 室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制浆和造纸专用设备销

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再生资源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8）经营状况：该公司拟作为景兴控股（马）有限公司在境内的销售主体，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9）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景兴控股（马）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00 万美元

（2）法定代表人：朱在龙

（3）成立日期：2019 年 3月 22 日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瓜拉冷那区

（6）经营范围：造纸原料、再生纸制造和销售。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8）经营状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3,021,074,186.05 元，负

债总额 1,811,423,628.16 元，净资产 1,209,650,557.89 元，2025 年 1-12 月实现

营 业 收 入 1,007,985,658.64 元 ， 利 润 总 额 -34,478,509.78 元 ， 净 利 润

-34,546,990.38 元。该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59.96%。

（9）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董事会意见

1.由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所处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在日常经营中对资金需求

量非常大，仅仅依靠自身的积累很难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因此，从公司经营发展

实际出发，需进一步加大融资能力，同时，部分子公司经营业绩得到金融机构的认

可，具备了为母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能力，通过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及由有实力的子

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解决上述公司经营中对资金的需求问题，有利于上述公司

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保持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能直接或间接分享子公司的经营



成果。

2.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这些公司的经营情况稳定，且

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

内。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55,069.32万元，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6,400.00万元，上述担保数

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23.21%、3.9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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